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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卫生筹资与医疗费用负担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 

金春林 

【摘 要】：降低居民医疗负担是本轮医改的重要目标，了解和分析居民医疗负担是采取针对性措施推进相关改

革的基础。本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上海市居民在卫生筹资中的负担，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其在医疗费用中的自付比例，

并分析了不同人群医疗费用负担分布情况。发现上海市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处于较低水平，医

疗费用中医保报销比例较高；但医疗费用中，医保报销范围外自付费用高，且医疗费用负担在不同年龄组、不同医

保类型、城乡人群中分布不均衡，造成医疗费用负担重的情况仍然存在。建议长期监测居民医疗费用负担情况，对

重点人群“靶向”减负，加大自付费用控制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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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看病贵”问题、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本轮医改的总目标，其中一项重要的体制机制改革就是逐步提高政

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有效减轻居民个人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负担。
[1]
2013 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也将其作为

下一步医改的重点工作之一。个人现金卫生支出(Out-of-pocket，OOP)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反映了居民卫生筹资负担，卫生部

将该指标作为评价医改成效、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2]
；而医疗服务中患者医疗费用自付比例直观地反映了居民医疗费用负担。

了解当前居民的医疗负担现状是进一步推进相关改革的基础，本文从上述两个方面分析上海市居民的医疗负担，以期为相关改

革提供决策参考。 

1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 

OOP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是卫生筹资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卫生总费用是以货币形式作为综合计量手段，全面反映一个国

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全社会用于卫生服务的资金总额。OOP指居民接受各类医疗卫生服务的过程中直接支付的

现金，不仅包括在医疗机构就诊时产生的费用，还包括在公共卫生机构、药品零售机构等发生的费用。
[3]
 

1.1  原 OOP核算方法及核算结果 

根据卫生部卫生总费用核算方法，OOP核算采用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的家庭消费调查数据，利用样本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包

括医疗费、药品费、医疗器具和其他医疗卫生支出)推算总体支出。家庭消费调查每年进行一次，以常住人口为总体，根据人口

结构、经济水平，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调查住户。上海市 2011年家庭户数为 522万，调查的样本量为城市居民 1 000户，

乡村居民 600户，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 815元和 909元，按照国内统一方法推算 OOP为 193.7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 20.8%；

全国平均水平是 34.8%，上海在国内处于最低水平，其次是北京(图 1)。
[4]
 

1.2  改进 OOP核算方法的探索 

家庭消费调查数据来源稳定，连续性好，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调查样本量偏小，国际上一般要求样本量不少于 3 000～

5 000 户。二是调查目的是了解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抽样时主要考虑社会经济指标，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代表性欠

佳，针对所有家庭支出项目的调查往往会低估医疗卫生支出。三是回忆偏倚所带来的非抽样误差，回顾性调查往往存在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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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报现象，即使记账式调查也存在低估的现象。为提高 OOP 核算的准确性及与各个国家、地区核算结果的可比性，OECD 卫生费

用核算专家综合各国经验，建议将 OOP 进行拆分，分别核算；使用抽样调查数据时应明确误差的来源及偏倚方向，采用适合的

方法进行校正；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相关部门、医疗服务提供机构数据，把筹资机构流出金额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流入

金额关联起来，通过矩阵评审推算。
[5]
 

按照国际推荐方法，结合上海市卫生服务体系架构，将 OOP 分为医疗支出、疾病预防和急救支出、零售药品支出、非正式

支出 4个方面。其中，医疗支出个人支付部分由全市常住人口医疗费用减去各类报销、补助费用所得，数据来源于相关委办局；

对疾病预防和急救支出个人支付部分进行了专项调查，由各公共卫生机构上报居民自费项目和服务项目中的自费部分；零售药

品个人支出部分根据统计局零售药品支出总额扣除“药店购药”报销费用和外来就医购药费用(以医疗费用外来占比为参数推

算)；非正式支出目前尚无可操作性强的调查和统计方法，本次未计入。按此方法，上海市 2011 年 OOP 支出为 262.3 亿元，占

全市卫生总费用的 26.2%，比抽样推算高 5.4个百分点。 

 

图 1  2011年上海市 OOP占比及与全国其他省市比较 

2  居民医疗费用中的自付比例 

医疗费用自付比例直观地反映了居民在医疗服务利用中个人承担费用的比例，是政策关注的重点。衡量医疗负担的指标常

用的有自负比例、自付比例。自负比例是医疗保险的概念，指自负费用占医保结算范围内费用的比例；其中，自负费用指医保

结算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中扣除“分类自负”费用后，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由个人自负的费用。自付比例则指参保人员个人现金

支付的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其中，自付费用指参保人员本人就诊时发生并由个人现金自付的医疗费用中(包括在就诊过程

中发生的医保结算范围外费用)，扣除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等报销的部分。 

上海市医保覆盖面广，医保范围内报销比例基本达到 70%以上，城镇职工参保居民报销比例在 80%以上。但除医保范围内费

用，还有不少自费费用。据上海市专项调查显示，上海市居民医保报销费用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约为 60%。
[6]
根据 OOP新核算方

法中医疗费用相关数据，上海市当地居民医疗总费用为 644.1 亿元，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保”)、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简称“居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小城镇社会保险等在内的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费用为 366.1 亿元，占医疗总费

用的 56.8%，与调查结果较为接近。 

3  不同人群医疗费用负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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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OOP 占比还是医疗费用自付比例，都是指群体的平均水平。即使两者都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分布不均衡，还是会存

在一部分脆弱人群，即一部分人群的“看病贵”问题突出，甚至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因病致贫。 

3.1  高级别医疗机构就诊患者医疗费用负担较高 

高级医院就诊患者比低级别医院就诊患者的医疗费用高，而且医保报销制度设定三级医院报销比例低、社区等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报销比例高，因此，到高级别医院就诊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较高。医疗机构级别越高，次均费用越高。医保的报销比例

与医疗机构级别基本成反比，例如，参加城保的 45岁以上在职职工在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门急诊报销比例分别为 75%、70%、

60%；新农合参保人员在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和三级医院门诊补偿比例分别是 80%、70%、60%和 50%，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二级和三级医院住院补偿比例分别是 80%、70%和 50%。根据上海市卫生信息系统数据，2011 年上海市社区每出院

病人平均费用、门急诊次均费用分别为 5 856元和 107元，三级医院分别为 15 615元、300元，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别高 166.7%、

98.1%。
[7]
 

3.2  新农合和居保参保人员自付比例较高 

上海市目前基本医疗保险主要有城保、居保和新农合 3 类
①
。2011 年，3 大基本医疗保险以城保参保人数最多，为 1 262.3

万人，居保为 249.8万人，新农合参保人数为 147.2万人，筹资水平分别为 3 325元、917元和 950元。不同保险的实际报销比

例差异较大，城保报销比例超过 80%，新农合报销比例约 70%，居保的报销比例最低(图 1)，居保、新农合参保人群的自付比例

高，医疗费用负担相对较重。 

 

图 2  2011年上海市 3类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 

3.3  大病、重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较高 

根据上海市出院病人病案首页信息
②
，按病种分类、以出院者平均医疗费用排序，上海市住院费用高的疾病 70%以上为肿瘤

(26%)，循环系统疾病(15%)，损伤和中毒(15%)，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15%)。 

3.4  高年龄段人员医疗费用负担较高 

从不同年龄来看，高年龄段人员的就诊比例特别是住院比例高。2011 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出院病人中，60岁以上的患者

约占出院总人数的 40%，45 岁以上的占 60%以上；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2010 年)
[6]
，上海市常住人口中 60 岁以上者占

15.3%(表 1)。平均医疗费用最高的肿瘤和循环系统疾病患者中，60岁以上出院病人分别占 41.0%和 75.5%。 

表 1  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与出院病人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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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 人口年龄构成 出院病人年龄构成 

0～ 3.6 5.9 

5～ 5.3 3.3 

15～ 52.4 27.8 

45～ 23.3 23.2 

60～ 15.3 39.8 

注：人口年龄构成采用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院病人年龄构成采用 2011年上海市卫生信息系统数据。 

60 岁以上的出院病人中，循环系统疾病患者最多，占 28.2%；其次是肿瘤，占 12.8%；这两类疾病的病人占 60 岁以上出院

病人总数的 41.0%。这更加剧了 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医疗费用负担。 

3.5  农村居民医疗费用负担较高 

从家庭承受能力来看，2011年上海市城镇和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分别为 3.14%和 5.81%，虽然低于

全国的 4.44%和 6.26%，但从城乡负担来看，农村居民医疗费用负担相对较高。 

4  讨论与建议 

4.1  关于 OOP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与医疗费用负担的关系 

准确测算并长期监测医疗自付率及 OOP占比指标对于了解居民医疗负担、评价医改成效非常重要。OOP占比从宏观层面评价

筹资结构，我国目前统一的核算方法是用城调队数据进行 OOP推算，采用这一方法核算的结果与国内其他省市数据具有可比性。

该方法推算结果显示，上海市 OOP占比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比北京低 4.5个百分点。 

然而，对抽样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估发现调查结果存在低估，课题组尝试从资金流入、流出平衡的角度核算上海市居民 OOP，

得出 OOP占比为 26.2%，并认为该比例更接近真实值。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不同委办局的数据统计口径可能存在差异，要形成常

态化、制度化监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细分患者的医疗费用，区分医保范围内费用和范围外费用，建立商

业健康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直报系统。 

4.2  降低居民医疗费用负担的建议 

从增加卫生投入到最终降低居民医疗费用负担是一个复杂过程，卫生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平性也会影响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

担，需在增加投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从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角度，建议： 

首先，监测重点人群、重点病种医疗费用负担，“靶向”减负。国际上有一条共识，OOP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应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过低则可能造成患者需求过度释放甚至导致不合理医疗服务利用。但同时，患病往往会影响家庭经济收入，即使 OOP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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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甚至更低，医疗费用对某些人群来说仍是沉重负担，看病贵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因此，准确核算居民医疗费用负担现状及

不同人群、不同病种医疗费用负担水平，对于缓解看病贵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今后医保政策调整中，上海市可以针对

重点人群、重点病种加大减轻医疗费用负担的力度，设立医保个人自负封顶线，用有限资源“靶向”减负。 

其次，加强自费费用监控，降低医保报销范围外的费用。上海市基本医保范围内费用的报销比例已处于较高水平，但范围

外费用仍然较高。建议将现行医保范围外更具成本效益、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服务项目和药物纳入报销范围。对其他

自费费用应加强管控，医院使用医保报销范围外的药品、检查需要签署患者同意书，并定期公示自费比例，接受行政机构和群

众的监督；对医院考核评价时尤需考虑这一因素。 

再次，整合各类医保制度，提高资金利用公平性。上海市尚未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新农合、居保的报销水平明显低

于城保，其参保人群经济水平也相对较低，因而医疗费用负担更重，城调队的入户调查数据也显示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卫生支

出已高于城市居民。上海市新农合和居保的参保人数不到 300 万，独立筹资的资金风险也较大，因此，建议逐步整合 3 类基本

医疗保险，统一报销制度。 

最后，加大公共卫生投入，从根本上降低医疗费用负担。在社会筹资一定的情况下，增加政府卫生投入会降低 OOP 占卫生

总费用比例，不一定会直接降低居民医疗费用负担，或不能短期内看到效果
[7]
，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投入对于提高群体健康水平、

降低群体的疾病负担非常重要。随着上海市老龄化程度提高，居民的慢病负担将有所加重，因此，从长远看，减轻居民的医疗

费用负担需要转变医学模式，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加强对慢病的规范管理和居民健康教育。 

注释： 

①小城镇保险 2011 年 7 月并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故在核算时能计算出当年医保基金支付金额，但涉及 2011 年整个医保

情况数据难以区分。 

②上海市医疗机构将每位住院患者的病案首页信息上传到上海市卫生局信息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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